
关于可代表经营主体向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
请的人员身份相关说明

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了优化营商环境，规范登记申请及代理行为，防范虚假

登记，加强和规范反洗钱工作，提升登记注册质量，切实保障

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2025 年 9 月，市场监管总局、中国人民

银行联合发布《经营主体登记申请及代理行为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机关，为保障登记管辖的经营主体正确理解、高效适用管理办

法，现就可代表经营主体向我局提交登记申请的人员身份做相

关说明。

一、规章依据

1.1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条第（1）款规定，经营主体登记申

请及代理行为是指经营主体自行或者指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备案事项的行为。

1.2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条第（2）款规定，登记联络员是指

由经营主体任命或者指定的代表经营主体办理登记、备案事项

的内部工作人员。登记联络员应当在登记机关依法备案。

1.3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条第（3）款规定，登记代理人是指

具备登记注册相关专业知识，直接接受经营主体委托，为经营

主体提供代理登记注册相关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包括



代理机构中具体办理登记代理事务的工作人员。

1.4 根据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经营主体申请办理登记的，

可以指派其登记联络员向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也可以委

托登记代理人代为向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

二、适用事项

2.1 外商投资公司的新设、变更、歇业、注销登记及备案。

2.2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新设、变更、歇业、注销登记及备

案。

2.3 分支机构的新设、变更、歇业、注销登记。

三、身份类型和审查要求

——不符合以下身份的人员，不得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经

营主体登记、备案事项。

3.1 “自行”提交申请的人员

3.1.1 该人员，根据我局实际管辖主体，指外商投资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

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外商独资公司的股东。

3.1.2 该人员可以担任经营主体的“登记联络员”。

3.1.3 该人员不受“指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身份概

念限制，因申请流程需要，在《登记申请书》中的“指定代表/

委托代理人”处填报本人信息。

3.1.4 由登记机关收件人负责查询、核对该人员身份，无须

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3.2 “指定代表人”——提交申请

3.2.1 该人员是经营主体内部人员，指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股东、投资人或者其他与经营主体具有劳动合同关系

的人员。

3.2.2 该人员应当备案为登记联络员，亲笔签署《登记联络

员信息表》。

3.2.3 该人员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和投资

人”的，由登记机关收件人负责查询、核对该人员身份，无须

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3.2.4 该人员为“与经营主体具有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的，

经营主体确认后应在《登记联络员信息表》上加盖公章。

3.3 “委托代理人”提交申请

3.3.1 该人员指经营主体外部人员，包括登记代理行业从业

人员、执业律师和公证员。

3.3.2 该人员不得担任登记联络员。

3.3.3 该人员亲笔签署《委托代理人信息表》。

3.3.4 登记代理行业从业人员，包括：以个人名义接受经营

主体委托办理登记事务的从业人员，和以第三方代理机构名义

接受经营主体委托办理登记事务的代理机构内部具体办事人员。

代理机构和代理人员，必须通过“全国经营主体登记注册服务

网”（https://dj.samr.gov.cn/）表明代理身份。由登记机关收件人

负责查询、核对该人员的表明情况，无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https://dj.samr.gov.cn/


3.3.5 执业律师和公证员，应当向登记机关收件人出示执业

证原件。执业律师和公证员，免于通过“全国经营主体登记注

册服务网”表明代理身份。

四、温馨建议

鉴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特性，建议经营主体优先选择任命或

指定企业内部人员向我局申请办理登记事项。为保障登记申请

的便利性、规范性、合法性和高效性，建议登录江阴市市场监

管局官网（https://www.jiangyin.gov.cn/scjgj/tzgg/ywgg/index.shtml）

“外资登记园地”查看指引、下载文书。

经营主体选择委托企业外部人员向我局申请办理登记的，

应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合规代理机构，依法签订规范的

授权委托书，对委托事项、权限及期限作出明确约定，避免因

选择不当引发风险和损害。

附件：1.《登记联络员信息表》

2.《委托代理人信息表》

3.《全国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代理人信息系统用户操作指引》

https://www.jiangyin.gov.cn/scjgj/tzgg/ywgg/index.shtml


登记联络员信息表

注意事项：登记联络员受经营主体委托，负责经营主体与登记机关之间的联络工作，登记联络员可

代表经营主体提交登记（备案）申请、办理公示信息填报等业务。由经营主体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投资人或者其他与经营主体具有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等担任。请

务必谨慎填报！

登记联络员信息（必填）

姓 名 身份证件号码

经常居住地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固定电话 (选填) 登记联络员签名:

身份证粘贴（正、反面）

注：1.登记联络员应为持居民身份证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2.登记联络员身份仅为“其他与经营主体具有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的，须加盖经营主体公章。



委托代理人信息表
接受委托代理经营主体提交登记（备案）申请材料的人员

人员姓名 移动电话

该人员为
登记代理
行业从业
人员的

该人员以个人名义接受经营主体委托办理登记事务

该人员属于登记代理机

构（含个体工商户）

代理机构名称：

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理机构的责任人或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该人员为
律师的

律师执业证类别：

律师执业证号：

所属执业机构名称：

所属执业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该人员为
公证员的

公证员执业证号：

所属执业机构名称：

所属执业机构执业证号：

接受委托代理登记业务的人员声明及承诺：

本人接受委托办理 （经营主体名称）的登记（备案）

业务，对代理该经营主体提交的所有材料和信息，本人已尽核实和查验义务，并对最终提交办理登

记的信息和材料进行确认。

此次登记申请中，本人承诺未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法律文件、印章、签名，未采

取欺诈、诱骗等不正当手段，未教唆、编造或者帮助他人编造、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材料，未作出误

导性或欺骗性陈述，不存在以转让牟利为目的，恶意申请登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妨碍社会公

共秩序的行为。

本人已知晓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登记的，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被处以 3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相关责任人自企业登记被撤销

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登记注册业务。对于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

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进行企业登记，仍接受委托代为办理，或者协助其进行虚假登记的人员将

被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本人同意将个人信息纳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代理信息管理。

本人亲笔签名：[ ]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全国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代理人信息系统用户操作指引


